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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告由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四届董事会发布，

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年11月3日 

诉讼开庭日期:2023年11月7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原告/上诉人 :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第四届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

杨旭及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王大为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被告/被上诉人 

姓名或名称:武庄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  

3、被告/被上诉人 

姓名或名称:范志鹏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案件事实:  

1、2021 年1 月29 日，公司股东北京环宇万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鼎盛益祥 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弘泰永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自行召集召开了202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杨旭、



 

王大为、王晓茵、罗诗琪、马健威为公司董事，由杨旭、王大为、王晓茵、罗

诗琪、马健威组成的董事会召开会议选举杨旭为董事长。  

2、2022 年8 月2日，公司公告声称于2022年7月29日召开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武庄、 范志鹏、梁城、张蕾、于红超为公司董事。公司股东以该

次会议未在通知时间和地点召开为由，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详见本公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二）”）。 

3、2023年9月28日，公司股东北京环宇万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鼎盛益祥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召集召开了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公司2023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6人，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45,958,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170%。一致同

意选举了杨旭、王大为、王晓茵、王瑞杰、赵跃组成的董事会，任期自2023年9

月28日起3年，并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将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

营控制权移交给本次股东大会改选后产生的董事会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

于 2023年10月9日在全国股转系统对外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自行召集召开的

临时股东大会暨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该届董事会同日召开董事会选举王大为为公司董事长。（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10月9日在全国股转系统对外披露的《股东自行召集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股东

大会选举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纠纷起因:  

1、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杨旭、王大为等组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届董事会产生后，多次要求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武庄和范志鹏将

公司公章、证照及涉及控制公司的财产交还公司，但武庄和范志鹏一直不予回

复和交接。 

2、杨旭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根据《

公司章程》第八条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旭作为公司董事长

暨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于2022年4月13日提起证照返还之诉，要求公司原董事

长、总经理武庄和范志鹏将公司公章、证照及涉及控制公司的财产交还公司。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二被告将土星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返还给公司； 

2、判令二被告将土星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人

事专用章、董事会章、原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及北京一证通、社保一证通、全部 

银行 U 盾、银行开户许可证返还原告并交接全部银行 U 盾登陆密码、北京一 

证通密码、报税密码、社保登陆密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登

陆 密码； 

3、判令二被告将土星公司的全部 (自土星公司成立之日至本项交接完成之日)

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账簿 (包括总账、明细账、日 记账

和其他辅助性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 表

、现金流量表及相关附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和其他会计资料

以及已经履行完毕、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重要合同返还原告；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上诉人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6民初23325号判决书，改判

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 

3、本案的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理由: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选举产生了杨旭、王大为等组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二被告相继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总经理，已无权继续掌控占

有公司公章、证照及涉及控制公司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二百三十五条，二被告应将该等财产返还给公司。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2023年12月4日收到转发的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30日作出的(2023)京 02 民终15595号判

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判决理由 



 

由于本次诉讼涉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

2022年7月29日召集的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效力，二审法院认为：

在相关公司决议纠纷诉讼已经被其他法院受理且未经司法裁判认定的情况下，

一审法院认为鉴于数个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决议效力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

关系，不应在本案的公司证照返还中一并审查处理，此种情况下，土星公司要

求武庄、范志鹏返还公司证照等物品依据不足，处理并无不当。关于土星公司

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应一并审查决议效力问题并据此裁判返还公司证照一节，本

院认为，从诉讼案件合并审理的角度，人民法院确可以将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但

具备关联性的诉讼标的予以一并审理，但关于决议效力争议，已经被土星公司

公司注册地人民法院依与公司有关纠纷的公司住所地管辖原则予以受理，客观

上造成了合并审理之障碍。因此，土星公司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

上，在现有事实条件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土星公司的诉讼请求，处理结果并

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将继

续积极应对，通过司法程序对本次诉讼涉及的相关股东大会效力作出认定，争

取早日掌握公司控制权，并将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公司股东胡佳于2023年2月16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确认公司2021年1月29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主要理

由为：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违反《公司章程》规定； 

2、时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出席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因此该股东大会出席人数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该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于2023年10月10日主持开庭谈话。 



 

（二）针对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的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北

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提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确认决议不成

立，于2023年9月19日立案审核通过。主要理由为： 

1、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未在通知的会议时间和地点实际召开。 

2、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不具备召集资格，该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第三届董事会召集会议时已任期届满。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认定，该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表决和决

议等程序未保障所有股东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 

六、备查文件目录  

1、2023 年 7 月 24 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京 0106 民初 

23325 号《民事判决书》。 

2、2023 年 11 月 30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京 02 民终 

15595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5日 

 


